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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格审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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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公司就参加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025 年度改造任务设计投标工作，作出郑重

声明：

一、本单位声明我方不存在招标文件投标须知第 1.4.3 条和第 1.4.4 条所述情形。

二、本单位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

行贿。

三、我司承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所有提供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四、本单位近一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上溯） 没有下列情形之一：

1.被责令停业；

2.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破产状态；

3.处于被取消或暂停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或被纳入不诚信投标企业名单；

4.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5.以行贿谋取中标，或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6.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

7.无故放弃中标的；

8.发生较大以上质量安全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起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9.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或违法转包、分包工程，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工程（违规转让《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投标人：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4 年 07 月 24 日

注：若为联合体投标，应写明牵头人单位和成员单位名称，盖章只需盖牵头人单位公章，并由牵头人单位法

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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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2025 年度改造任务设计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某成员单位名称）为牵头人；（某成员单位名称）为联合体成员单位。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

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

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如下： 。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6．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注：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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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联合体投标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公司就参加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025 年度改造任务设计投标工作，作出郑重

声明：

1、本单位满足投标资格能力要求，无须组成联合体投标，则前页联合体协议书仅保留格式，不签署。

投标人：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2024 年 0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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